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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4·15”福田区五洲星苑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4·15”福田区五洲星苑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4 月 15 日 16 时 10 分许，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新

闻路 12 号五洲星苑小区 C栋 26D 房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

造成一人死亡。

2019 年 4 月 16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

行调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、空调安装单位：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43860X，法定代表人罗

伟兵，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02 日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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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香梅路龙塘生活区 1.2.3 栋裙楼 1 层 1080 号，经营范围

为家用电器的上门维修，空调、热水器的安装、维修等。该

公司现今有员工 56 人，空调安装维修作业人员 15 人。

3、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

司五洲星苑管理

2、空调业主单位：福田区五洲星苑小区 C 栋 26D 房

该房屋座落于福田区景田路东、新闻路北五洲星苑小区

内，建筑面积 89.09 平方米，套内建筑面积 71.74 平方米，

用途住宅，竣工日期 2006 年 7 月 26 日，登记价 728884 元，

权利人（申请人）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地王支

行 440301103219781，义务人唐楸玥 50010719*******21，

不动产权证书号 3000717414。

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255975X8 的，负责人孙

续君，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08 月 10 日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

区新闻路 12 号五洲星苑小区 B 栋一层，经营范围为物业管

理。

经查：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五洲星苑管

理处对高空作业人员的个人信息登记不完善，其登记及备案

的高空作业人员非现场的实际高空作业人员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张某文（死者），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

441425******3658，汉族，广东人，系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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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的空调安装维修作业人员。2018 年 4 月 29 日，张

某文与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《深圳市劳动合

同》，公司为其购买了深圳市社会保险（社保电脑号：

621650802）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雇主责任

保险（保险单号：10520003900640057589）。张某文执有黑

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

业证”，作业类别是高空作业，准操项目是高处安装、维护、

拆除作业，证号是 T441425******3658，有效期限为 2019 年

1 月 8 日至 2025 年 1 月 8 日。

3、罗某兵，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41425******3612，

汉族，广东人，系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

人

2、张某望，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41421******5114，

汉族，广东人，系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空调安装

维修作业人员。张某望执有黑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

发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证”，作业类别是高空作业，

准操项目是高处安装、维护、拆除作业，证号是

T441421******5114，有效期限为2018年11月29日至2024 年

11 月 29 日。

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相关安全监督单位

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（物业监管科），系物业单位行业

主管部门，其职能为一是承担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，指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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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、协调相关单位开展物业管理各项具体工作；二是指导、

监督和管理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；三是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

相关事项的备案；四是负责辖区物业小区专项维修资金的管

理、审批、指导和协助维修金收缴和使用工作。

截止 2019 年 6 月，区住建局（物业监管科）对辖区物

业进行行业监管检查共出动 336 人次，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在

管项目 116 家。同时，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培训、及时召开警

示教育会，共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4场，培训人数累计2000

余人次，印发安全宣传海报 3 万多张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1、事发前相关情况。

2018 年 12 月 1 日，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协

议中的乙方）与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（协议中的

甲方）签订了《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商服务

承包协议（2019 年）》，协议约定“单工来源：400 来电、官

方微信报单、管网报单、网络报单、用户送修、自建工单”，

同时约定“甲方通过客户服务管理系统将服务订单指派给乙

方，乙方需在工单指派后 30 分钟内通过售后服务系统确认

接单”。

2019 年 3 月 6 日，福田区五洲星苑 C 栋 26D 业主向深圳

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五洲星苑管理处提交了《福



5

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开工备案表》，经物业管理处对五

洲星苑 C 栋 26D 业主提交的相关资料审核后，五洲星苑 C 栋

26D 房子正式进行装修改造。

4 月 11 日，福田区五洲星苑 C 栋 26D 业主从手机客户端

在“天猫”上购买了 1 台变频式空调（该空调在“天猫”的

服务中包含“送货入户、预约安装、延保服务”等内容）。

同日，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“天猫”网站上接收

到福田区五洲星苑 C 栋 26D 房的空调安装订单，深圳市朝日

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客服将安装单派给了空调作业人员张某

望和张某文，后空调作业人员张某望和张某文与业主联系确

定了空调安装时间、地点。

五洲星苑 C 栋 26D 房内原有 2台旧空调需要拆除才能安

装新购空调，且业主尚有朋友赠送的 1 台新空调非免费安装

品牌，经业主与空调安装人员口头协议，将房内拆卸下来的

2 台旧空调赠送给空调安装人员以抵拆除费与安装费（“天

猫”购物商城购买的空调是免收取安装费用，但高空作业费

不能减免，业主的另外 1 台新空调要收取安装费用和高空作

业费）。

2、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19 年 4 月 15 日 14 时，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空调作业人员张某望和张某文到达五洲星苑 C 栋大堂，物业

保安人员要求其在作业前需进行信息登记备案，期间张某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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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配合登记，因而管理处只登记张某望的相关信息，并对

其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和进行信息登记备案工作，现场检查了

空调安装作业工具，确认空调安装人员系张某望，并让其在

《福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责任承诺书》上签名。

4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许，空调作业人员张某望和张某文

开始对五洲星苑 C 栋 26D 室外空调主机进行拆除作业；15 时

45 分许拆除作业结束；16 时 10 分许，张某望正在门口的走

廊内对空调室内机进行接驳作业时，被人告知有一高空作业

人员发生高坠，其立即进入张某文所在的房内但未见到人，

只发现在敞开的窗户防护栏上有一小截断裂的安全绳及金

属挂扣。后张某望下楼核实，确认死者系工友张某文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福田区五洲星苑小区的保安人员拨打了

110 和 120，同时将事发现场进行保护，张某文经 120 现场

抢救无效死亡。2019 年 4 月 15 日 16 时 20 分许，接莲花街

道办报告后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莲花街道办、福田公安分

局派员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张某文（死者），男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为 441425******3658，汉族，广东兴宁人。

2019 年 4 月 30 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福田大队

四中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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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754853820190093），张某文的死亡原因为高坠致多器官破

裂损伤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28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费、抚恤金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
经实地勘查事故现场，情况如下：

1、下图为事故现场挂扣在福田区五洲星苑小区 C 栋 26D

房内窗户防护栏上断裂的安全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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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下图为福田区五洲星苑小区 C 栋 26D 房空调室外机安

装的作业面及遗留在现场的作业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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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下图为高坠事故现场断裂的安全绳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经过事故现场勘查，查看事故现场物证、结合事故现场

相片以及询问笔录等材料，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

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

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下：

1、根据现场勘查和询问笔录，确认事发前拆除空调室

外机作业已结束，不排除张某文事发时是去室外空调外机放

置处取作业工具，实际环境属高处作业范围。

2、根据 2019 年 4 月 30 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

福田大队四中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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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00754853820190093），张某文的死亡原因为高坠致多器

官破裂损伤死亡。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

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、直接原因

空调安装作业人员张某文作业时安全意识薄弱，使用安

全带从事高空作业前，既未对安全带的安全性（存在老化现

象）进行检查，也未对安全带的工作绳与窗户接触面采用软

垫保护措施，冒险作业。

2、间接原因

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不到位，一是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二是作业现场安全

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带存在事故隐患（存

在老化现象，且安全带的工作绳与窗户接触面未采用软垫保

护措施）的行为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“4·15”福田区五洲星苑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

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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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不到位，一是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二是作业现场安

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带存在事故隐患

（存在老化现象，且安全带的工作绳与窗户接触面未采用软

垫保护措施）的行为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五洲星苑管理

处，系福田区五洲星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，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认真落实《福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

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》，对空调安装作业人员的进场记录

登记工作管理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张某文，进入小区内从事高空作业时拒绝履行管理

处的报备登记工作；作业时安全意识薄弱，使用安全带从事

高空作业前，既未对安全带的安全性（存在老化现象）进行

检查，也未对安全带的工作绳与窗户接触面采用软垫保护措

施，冒险作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2、罗伟兵，系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

表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空调安装企业在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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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市朝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

训，对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用品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、保养、

检测，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监管，严格要求空调安装现场作业

人员要遵守高空作业规程，同时要严格落实作业人员安全教

育培训工作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隐患风险防范意识，防范类

似高坠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五洲星苑管

理处，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依据《福田区小

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做好“六

项”管理工作：一是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

业的安全生产备案服务，配合街道办事处及其辖区有关部门

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工作；二是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有关

注意事项、禁止行为、安全生产指引等内容提前告知建设单

位或业主；三是建立健全日常安全巡查制度，及时组织巡查

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施工和零星作业活动；四是配合有

关部门、街道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

生产宣传、培训和教育；五是对于经街道责令停工后仍拒不

停工整改的，应该采取禁止物料上楼并督促整改等措施；六

是负责对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防护用品检查，发现

不符合防护要求的，应及时制止；对于拒不配合整改的，应

及时上报辖区街道办。

（三）福田区住建局作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，必须将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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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情况传达到辖区所有物业服务企业，让企业从事故中吸

取教训，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；同时要加强行业监管

执法力度，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“4·15”福田区五洲星苑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7 月 4 日


